关于征寻《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》

核发事项承接主体的公告
（广东省农业厅公告2014年第15号）
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（第一批）》（粤府令第169号）和省转变政府职能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做好省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机编办函〔2012〕724号）的有关要求，根据《关于转移〈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〉核发权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粤农函〔2012〕1225号），以及《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》行政核发权转移协议，广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承接的《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》核发权将于2014年12月31日承接期满。为继续做好《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》核发行政审批权转移工作，我厅决定再次向社会公开征寻《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》核发权承接主体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转移项目：《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》（含《拖拉机理论教员证》，下同）核发。

二、项目内容：全省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理论教员、教练员的培训、考核和发证业务。

三、承接主体条件：具有独立承担拖拉机驾驶培训理论教学、实操训练能力或者能协调掌握相关培训资源的，具独立法人的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。

四、有关要求： 

1.承接单位要严格执行农业部《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》（农业部41号令）和《广东省农业厅拖拉机驾驶培训教员考核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开展拖拉机教练员、理论教员培训、考核和证件的核发。

2.基础条件：配备专职人员3人以上，配备必要的证件制作及档案管理装备。 

3.按照有关要求，做好拖拉机教练员、理论教员管理档案，以及证件换发、补发、变更，适时开展相关人员的知识更新培训等。 

五、经费来源： 

1.承接单位按规定办理相关收费手续，收取合理的培训和证件制作费用。

2.争取政府给予经费上的支持。

六、承接期限：二年。

七、监管方式 ：省农业厅按照农业部《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》、《拖拉机驾驶培训大纲》和《广东省农业厅拖拉机驾驶培训教员考核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适时对承接单位的相关业务开展监督、检查，并提出相关意见。

八、其它事宜：

1.凡有意愿承接并符合相关条件的，请于2014年11月15日前，从网上下载公告附件《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核发权承接申请表》，按要求填写相关资料，并加盖公章，寄到广东省农业厅农机化办（广州市先烈东路135号，邮编：510500) 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2.联系人：罗宇玉，电话：（020）37288709、13642738810，传真：（020）37288279。
附件：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核发权承接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农业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27日

附件：

广东省拖拉机教练员证核发权承接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单位名称
	
	机构属地
	

	通讯地址
	
	机构性质
	

	联系人及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传    真
	

	法人代码
	
	法人代表
	

	开户行号
	
	固定资产总额
	

	现有从业

人数
	中职
	高职
	所获得的培训资质

	
	
	
	

	自培能力或可协调掌握的培训资源情况
	

	承接意向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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